
 

 

 

 

 

 

 

 

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教学评价制度 

为加强教学管理、切实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合理评价教师教学质量，促进教

学持续改进，特制定生命科学学院本科教学评价制度。 

每学期期末课程教学结束后，由教学办发布通知，学生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

对本班所有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 

一、评价对象 

    为班级上课的所有任课教师。 

二、参与评价的评价人 

     本班所有参与课程教学活动的学生。 

三、评价方法 

1、本科教学质量评价分由三部分组成： 

（1）学生评价 

学院组织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对学期内所有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网上评价。 

（2）同行教师评价 

教研室（系部）组织同行教师通过开展互听课、评课等教研活动，然后网上评价。 

（3）管理人员评价 

本院领导班子成员、教学管理工作人员通过检查教师教学环节、完成教学任务及

平时工作表现情况然后上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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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评价比例分配：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成绩=学生评价成绩×80%+同行教师评价成绩×10%+管

理人员评价成绩×10%。 

3、根据上课教师数，将排名靠前 30%的教师确定为本学期教学优秀教师。 

四、结果运用  

完成后可以技术反馈给相应教师，帮助教师了解本人教学效果及带改进的方

面，及时发现教学短板，有针对性地完善教学环节，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

容；帮助教师结合课程目标、学生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推进课

程教学改革，推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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